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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2018-001

债券代码：

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2015年11月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90号《关于核准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向栗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核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电通” ）100%股权交易作价为60,000万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9,000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

支付51,000万元。 同时，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鼎新成长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屈庆超、钱晖、肖兴喜、党毅、吴鹏翎、刘文佳、石磊共9名配套融资认购方非公开发行2,

798,503股，发行价格32.1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9,999,856.48元。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

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等。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1572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89,999,856.48元，扣除承销费用500,000.00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89,499,856.48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

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并于

2015年12月22日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后更名为北京东城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初始基本情况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初始存放金额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东城支行 321020100100227819 专户（活期） 89,499,856.48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7年11月15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G12264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注1）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 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注

2）

支付收购华夏电

通现金对价、中介

费用

支付收购华夏电

通现金对价、中介

费用

8,999.99 8,999.99 9,050.00 50.01 不适用

注1：收购华夏电通项目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为8,999.99万元，扣除配套融资承销费50万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8,949.99万元，孳生利息81.95万元，其中支付达晨银雷高新（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辰光致远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易联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3名交易对方股权收

购的现金对价合计926.11万元，支付栗军等其余46名交易对方的现金对价为8,073.89万元。

注2：购买华夏电通100%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1月16日完成。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公司收购华夏电通项目配套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东城支行 321020100100227819 专户（活期） 319,363.16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27日， 此募集资金专户节余人民币319,621.32元。 鉴于上述募投项目已实施完

毕，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日前已办理完毕该专户的销户手续，同时将上述账户中的节余募集资金划

入自有资金账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因节余金

额较小可免于召开董事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该专户注销后，公司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兴业银行北京东城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失效。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18-01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申请，上市公司股票自2017年8月22日开市起开始停牌。 2017年8月29日，上市

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TY2017-60），经核实，上市公司正在筹划的

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向深交所申请，上市公司股票自2017年8月29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

重组程序并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上市公司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

组进展情况公告，相关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分别于2017年11月3日和2017年11月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7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2017年11月2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月，详见公司于

2017年11月4日和2017年1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TY2017-103）、《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TY2017-116）。

在本次停牌累计满四个月前，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延期复牌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7�年12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中国

天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合理性和6个月内复

牌可行性的核查意见》。

2017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

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2017年12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

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相关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本次重组相关文件进行审核。 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并发布修订公告后另行通知复牌。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事

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次筹划的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2日

股票简称：宝硕股份 股票代码：

600155

编号：临

2018-001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的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月2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化工” ）通知：

新希望化工与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投资集团” ）于2017年12月29日签署了

《新希望化工增资协议》，新希望投资集团出资人民币105,000万元，认购新希望化工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105,000万元，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集团” ）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

次增资完成后，新希望化工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205,000万元，其中：新希望投资集团出资额为105,

000万元，持有新希望化工51.22%的股权；新希望集团出资额为100,000万元，持有新希望化工48.78%

的股权。

本次股权变更之前公司控制关系图：

本次股权变更之后公司控制关系图：

新希望化工持有公司10.76%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刘永好先生通过新希望化工、南方希望实

业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北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19.31%股权。 本次新希望

化工股权变更之前，新希望化工的第一大股东为新希望集团，新希望集团第一大股东为刘永好先生；

本次股权变更后，新希望化工的第一大股东变更为新希望投资集团，新希望投资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

刘永好先生，因此，本次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变更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具体情况详见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河

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

2018-001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报道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 媒体上出现了题为《珍宝岛发力中药全产业链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直指千亿交易

额》的文章，主要是对珍宝岛“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项目” 的“12811”运营模型拓展全产业链、构

建新型大健康产业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一、报道相关内容简述

近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有关媒体发布和转载了《珍宝

岛发力中药全产业链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直指千亿交易额》的文章，主要是对公司“亳州中药材

商品交易中心项目” 的“12811”运营模型拓展全产业链、构建新型大健康产业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二、具体情况说明

公司就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实，现就项目情况说明如下：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项目（以下简称“交易中心” ）”是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扶持中药材产业发展的背景下，集中整合行业资源，引领中药材产业升级，同时结

合亳州中药材贸易地缘优势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6

日及2017年9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临2017-033号、 临2017-040号公

告）。

1、该交易中心项目处于边建设边推广阶段，工程建设如期进行，招商推广进展顺利。 当前已完成

了起步阶段电子交易平台、电商平台和大数据平台的开发和上线，包括平台产品注册及部分品种上市

交易、商家注册、会员注册。 并推出中药材价格指数，开展上线中药材品种的五位一体数字质量评价，

制定多品种中药材的流通标准。 同时，与多家仓储机构、质检机构、物流机构、金融机构达成产业链业

务合作。

2、在项目推广期间，交易中心利用已建成平台进行交易模式试运行，目前已有交易发生，但以检

验贸易模式和客户招商为主，对公司当期经营数据无影响。

该项目营业收入主要有：交易大厅线上交易市场包括交易手续费、交易交收费、品种上市费等；线

下现货市场包括楼精品铺面、楼摊位号、楼样品号租金收入；综合物业出售收入；自持仓储物流租金收

入等项。 预测的详细财务数据请见公司于2017年8月16日披露的《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可研报告》。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3�日

证券代码：

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9楼2层235室

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9楼2层235室

股份变动性质：因原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被动成为第一大股东

签署日期：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苏州晶方

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在晶方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

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晶方科技、上市公司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新创投、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澄伟

注册资本 17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734409673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01年11月28日至2031年11月27日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企业的直接投资，相关产业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发起与管

理；企业收购、兼并、重组、上市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及其相关业务；

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开展经

营活动）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9楼2层235室

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19楼2层235室

邮政编码 21502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07,809,548.73 8,211,598,102.80 5,159,435,150.77

负债总额 1,915,518,387.13 2,336,875,660.44 1,278,096,507.61

所有者权益 4,092,291,161.60 5,874,722,442.36 3,881,338,643.16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262,901,884.27 506,182,022.76 432,895,255.22

营业利润 207,997,473.62 414,516,203.67 325,574,645.49

净利润 182,063,092.90 320,810,953.85 326,230,689.0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以来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发生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新创投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职务

刘澄伟 男 中国 江苏省苏州市 否 董事长兼总经理

吴海滨 男 中国 江苏省苏州市 否 董事

何 鲲 男 中国 江苏省苏州市 否 董事

盛 刚 男 中国 江苏省苏州市 否 监事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晶方科技外，中新创投持有：

深交所上市公司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9.12%的股份；

除上述持股情况外，中新创投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含5%）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原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被动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及进一步处置上市公

司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新创投持有晶方科技55,048,276股股份，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23.66%。

根据晶方科技于2017年12月30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晶方科技第一大股东EIPAT于2017年12月29日与大基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EIPAT将其所持晶方

科技21,677,753股股份（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9.32%）转让给大基金；同日，EIPAT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

宗系统累计减持无限售流通股1,592,942股股份（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0.68%）。 减持后，EIPAT持有晶方

科技33,890,269股股份，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14.56%。

上述情况导致中新创投被动成为晶方科技第一大股东。

二、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晶方科技存在质押等被限制转让的情形如下。

股东 质押股数 开始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所持股份

比例

证券类别

中新苏州工业

园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7,500,000 2015年10月28日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

工业园区支行

13.62% 限售流通股

中新苏州工业

园区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8,200,000 2015年10月28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14.90% 限售流通股

第五节 资金来源

鉴于中新创投系被动成为晶方科技第一大股东，本身未增持晶方科技股份，因此不涉及资金的支付行为。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12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

整的明确计划。 如果出现前述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

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12个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

或者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或资产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

的明确计划，亦没有上市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出现前述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调整上市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明确计划。 如果出

现前述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明确计划。 如果因经营需求，

需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变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

计划。 如果出现前述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六、是否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作重大

变动的计划。 如果出现前述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

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

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中新创投成为晶方科技第一大股东后，双方之间仍然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晶方科技具有

独立的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晶方科技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晶方科技不存在关联交易。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晶方科技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交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晶方科技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交易。

三、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

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之前的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合并口径主要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二、利润表

三、现金流量表

第十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能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交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澄伟

2017年1月3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址，供投资者查阅：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汀兰巷29号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苏州市

股票简称 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 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苏省苏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说明：此次变动后被动成

为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另外持有1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 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无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 限售流通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 55,048,276股

持股比例： 23.66%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 不变

变动数量： 不变

变动比例： 不变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澄伟

签署日期：2017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8-001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IPAT

）》的更正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方科技” ）于2017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EIPAT）》，

2018年1月2日，公司收到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以下简称“EIPAT” ）发来

的《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对以下事项进行修订说明。 现就《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IPAT）》对应的修订内容说明如下：

一、“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原披露内容为：

公司名称 Engineering�and�IP�Advanced�Technologies�Ltd.

成立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经营场所 Manhat�Technology�Park,�Bldg.4,�Jerusalem,Israel

办公地址 Manhat�Technology�Park,�Bldg.4,�Jerusalem,Israel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52-004212-8

业务性质 投资

主要出资人 FBR�InfinityⅡVentures�(Israel),�L.P.等33家法人、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Manhat�Technology�Park,�Bldg.4,�Jerusalem,�Israel

现修订为：

公司名称 Engineering�and�IP�Advanced�Technologies�Ltd.

成立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经营场所 3�Azrieli�Center,�Triangle�Tower,�42nd�Floor,�Tel�Aviv�6702301�Israel

办公地址 3�Azrieli�Center,�Triangle�Tower,�42nd�Floor,�Tel�Aviv�6702301�Israel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52-004212-8

业务性质 投资

主要出资人 FBR�InfinityⅡVentures�(Israel),�L.P.等33家法人、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3�Azrieli�Center,�Triangle�Tower,�42nd�Floor,�Tel�Aviv�6702301�Israel

二、“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之“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原披露内容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

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现修订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EIPAT修订稿）》。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住所：3� Azrieli� Center,� Triangle� Tower,� 42nd� Floor,� Tel� Aviv� 6702301� Israel

通讯地址：3� Azrieli� Center,� Triangle� Tower,� 42nd� Floor,� Tel� Aviv� 6702301� Israel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苏州晶方

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在晶方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

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晶方科技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IPAT、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Engineering�and�IP�Advanced�Technologies�Ltd.

本报告书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Engineering�and�IP�Advanced�Technologies�Ltd.

成立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经营场所 3�Azrieli�Center,�Triangle�Tower,�42nd�Floor,�Tel�Aviv�6702301�Israel

办公地址 3�Azrieli�Center,�Triangle�Tower,�42nd�Floor,�Tel�Aviv�6702301�Israel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52-004212-8

业务性质 投资

主要出资人 FBR�InfinityⅡVentures�(Israel),�L.P.等33家法人、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3�Azrieli�Center,�Triangle�Tower,�42nd�Floor,�Tel�Aviv�6702301�Israel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EIPAT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股份数额（股） 股份比例（%）

1 FBR�InfinityⅡVentures�(Israel),�L.P. 180,574,450 9.294

2 FBR�InfinityⅡVentures,�L.P. 173,143,230 8.912

3 InfinityⅡAnnex�Fund�(IE)�L.P. 151,030,445 7.774

4 FBR�InfinityⅡVentures�(ERISA),�L.P. 66,125,264 3.403

5 InfinityⅠAnnex�Fund,�L.P. 11,185,642 0.576

6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Delaware)�L.P. 3,649,093 0.188

7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Israel) 2,174,837 0.112

8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CaymanⅡ)�L.P. 834,797 0.043

9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CaymanⅠ)�L.P. 403,191 0.021

10 China-Singapore�Suzhou�Industrial�Park�Ventures�Co.,�Ltd. 466,492,161 24.011

11

Neurone� Ventures Ⅱ Investment� (Israel) � Ltd. � ＆ Neurone Ⅱ

Investment�GP.�Ltd.,

195,599,966 10.068

12 Gov�Financial�Holdings�Ltd. 130,607,334 6.722

13 Hua�Yuan�International 92,364,882 4.754

14 Insight�Capital�Ltd 64,935,483 3.342

15 Keppel�IHT�Inv.�Ltd. 63,969,802 3.293

16 Mr.�Joseph�Hackmey. 50,603,090 2.605

17 Shalom�Daskal 48,965,108 2.520

18 Ariel�Poppel 48,965,108 2.520

19 S.R.�Accord�holdings�Ltd 44,778,858 2.305

20 Vintage�Venture�Partners�Ⅲ (Cayman)�LP 32,168,539 1.656

21 Kfir�Capital�Group�LLC. 28,068,655 1.445

22 YAHEL�Foundation�in�Memory�of�Y.L.�Recanati�(Amuta) 28,000,000 1.441

23 Vintage�Venture�Partners�Ⅲ (Israel)�LP 12,759,587 0.657

24 Shlomo�Oren 9,793,022 0.504

25 China�Development�Industrial�Bank 6,396,981 0.329

26 Kobi�Spector 5,875,813 0.302

27

Madatech�– Israel’ s�National�Museum�of�Science, �Technology�＆

Space

5,282,614 0.272

28 Dan�Vilensky 4,896,511 0.252

29 Ampal-American�Israel�Corporation 3,339,456 0.172

30 Globes�Communications�Holdings 3,198,490 0.165

31 Clal�Electronic�Industries�Ltd. 3,011,823 0.155

32 Public 2,833,076 0.146

33 Technology�Fund�Pte.�Ltd. 834,864 0.04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EIPAT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职务

Ariel�Poppel 男 以色列 以色列 否 CEO

Amir�Gal-or 男 以色列 中国 中国 董事

Amiram�Dotan 男 以色列 以色列 否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晶方科技外，EIPAT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含5%）的情形。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安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EIPAT持有晶方科技股份57,160,964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24.56%。 本次权益变动

后，EIPAT将持有晶方科技无限售流通股股份33,890,269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14.56%，为晶方科技持股

5%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EIPAT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让其持有的晶方科技无限售流通股股份21,677,753股， 占晶方科技总股本

的9.3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1,592,942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0.68%。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年12月29日，EIPAT与大基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股份

EIPAT拟将其所持晶方科技21,677,753股股份（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9.32%）转让给大基金。

（二）转让对价

双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以2017年12月28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的90%为定价依据。 双方一致同

意，每一股标的股份的对价为人民币31.38元，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为人民币680,247,889.14元，受让方以人民

币支付（如果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受让方必须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的境外银行账户，则由双方另行约定

支付转让对价的币种）。

（三）转让对价支付

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在中国境内开立的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相关监管机构要求的可作为本次交易的收

款账户，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除非法律或者监管机构另有规定，如转让方指定中国

境内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户的，则自交割日后5个交易日内：

1、如在交割日前，根据中国与以色列国签署的税收协定及中国法律的规定，中国主管税务机关确认豁免

转让方就本次交易在中国缴纳所得税并取得经受让方认可的符合中国法律要求的税收豁免确认文件 （以下

简称“税收豁免确认” ），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90%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就剩余的转让对价的10%，在受

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担的除所得税外的其他各项税费 （包括但不限于

增值税、代缴的转让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税和过户费）完成，

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受让方应在取得前述完税证明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

余款项支付给转让方。

2、如税收豁免确认未在交割日前获得，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80%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就剩余的转让

对价的20%，受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担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

税、增值税、代缴的转让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税和过户费）完

成，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受让方应在取得前述税收豁免确认及完税证明

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余款项支付给转让方。

（四）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1、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EIPAT持有晶方科技57,160,964股股份，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

24.56%；其中所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48,600,000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20.88%，占EIPAT所持

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85.02%。 EIPAT将在本次转让股份交割前解除股份质押，以保证交易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等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权利限制，满足股份法定交割状态。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的情形，也不

存在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次权益变动的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EIPAT不存在买卖晶方科技股份的情

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本次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将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且相关各方信息披露义务履行完毕后向上交所、中登

公司申请办理。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后，若进行增持或减持的，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17年12月29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EIPAT与大基金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址，供投资者查阅：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汀兰巷29号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苏州市

股票简称 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 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以色列耶路撒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

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57,160,964股

持股比例：24.56%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33,890,269股

持股比例：14.5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17年12月29日


